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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及服务协议 1 
 

驻机构职业治疗服务 
(中文译本) 

 
I 服务定义 
 
简介 
 
驻机构职业治疗服务（服务）为残疾人士提供职业治疗，并就个别服务使用者之

训练计划及治疗，向康复中心职员及残疾人士家属╱照顾者提供咨询及示范。 
 
目的及目标 
 
服务提供治疗、意见和协助，以帮助残疾人士克服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及尽量

发挥工作潜能╱能力，使他们尽可能不受残疾的影响。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帮助

残疾人士不论在家中或在社区内均可在日常生活上发挥最大程度的功能。 
 
服务性质 
 
服务是以各种形式的临床活动提供，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生活技巧、沟通技巧、职

前／职业技能、感知肌能及感觉统合功能、消闲活动、辅助器材及环境改装，以

及社区生活技巧。这项服务包括以下一系列的项目： 
 
(a) 就服务使用者在目标训练范围的功能进行临床评估 
 
(b) 临床诊断及治疗 
 
(c) 制作、建议康复设备╱器材，并就其使用方法提供训练 
 
(d) 就环境设计及改动提供意见 
 
(e) 为家长╱照顾者╱员工开办教育及训练课程 
 
服务对象 
 
在康复计划方案内列出的康复服务单位接受服务的残疾人士（包括有自闭症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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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这些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展能中心、中度弱智人士宿舍、严重弱智

人士宿舍及／或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以及为智障／肢体伤残人士而设的辅助

宿舍。设有驻中心职业治疗师或由社会福利署辖下中央辅助医疗服务课给予支援

的服务单位不包括在内。 
 
 
II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营办者将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的临床探访次数 228机构职业治疗服务

职业治疗师定职人数（截

至 2000 年 4 月 1 日） 
 

2 一年内每月接受临床介入个案的数

目 
35机构职业治疗服务

职业治疗师定职人数（截

至 2000 年 4 月 1 日） 
 

3 一年内的临床评估╱诊断╱个别╱

小组治疗次数╱节数 
760机构职业治疗服务

职业治疗师定职人数（截

至 2000 年 4 月 1 日） 
 
（备注及定义载于本协议附件） 
 
主要统计数据 
 
 每年每名职业治疗师处理的新个案总数 
 
基本服务规定  
 
(a) 注册职业治疗师是服务的必要人员 
 
(b) 应向自闭症患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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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素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分阶段推行的服务质素标准项目： 
 
 1999/2000  服务质素标准第 1，4，10，11 及 18 项 

2000/2001  服务质素标准第 3，12，16，17 及 19 项 
2001/2002  服务质素标准第 2，5，6，7，8，9，13，14 及 15 项 

 
 
III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社署会向服务营办者履行「社署的一般责任」内胪列的职责。 
 
 
IV 资助基准 
 
就本《协议》涵盖的现有服务单位，资助基准载于社署每年向各服务单位的机构

发出的最新通知书内。就新服务单位，资助基准载于那些单位开始接受资助前发

给机构的要约。 
 
服务单位必须按照最新版本的《整笔拨款手册》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发出的

有效通函，遵守各项有关使用社会福利津助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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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及定义 
 
临床探访指纯粹为提供临床服务而到访宿舍╱中心。一次临床探访相当于 1/2 日

服务，而「半日」即指连续服务为时最少 3 小时。一次为时少于 3 小时但多于

1.5 小时的临床探访可视作 0.5 次探访，惟时数不能累积计算。 
 
接受临床介入的个案只包括接受个别临床介入（例如评估、诊断及治疗等）的转

介个案。 
 
临床评估旨在取得服务使用者在特定范围内的基线功能资料，再监察其往后一段

时间出现的转变；而临床诊断则指就制订和推行个人或小组治疗计划，提出建议

和作出示范。就两类临床活动而言，每节为时应最少 30 分钟，准备时间及跟进

工作不包括在内。 
 
个别治疗时段指以单对单形式，利用明确而具目标的活动或方法，发展、改善及

╱或恢复所需功能的表现；为功能障碍作出补救；及╱或延缓衰退，最终目的是

让服务使用者尽可能独立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每节治疗为时应最少 30 分

钟，准备时间及跟进工作不包括在内。小组治疗时段与个别治疗时段的定义相若，

只是前者是以小组模式进行，每组一般包括两至十名服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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